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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

王 峻 岩

近 几年来
,

我国法学界对经济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间题进行了讨论
,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个

争论得较多的间题
,

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我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确实是经济法一个很重要

的基本理论问题
,

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
。

现就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有关的问题
,

谈点粗浅的

看法
。

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
,

得先弄清楚经济法的历史和它的经济基础
。

马克思说
: “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
,

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
,

也不能从所谓人

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

相反
,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

这种物质的生活 关 系 的 总

和
。 ” ① 众所周知

,

经济法发祥于德国
,

最初它作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行政性质法

律形式出现的
,

带有战时的色彩
。

1 9 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德国为了组织人 力 物 力 财

力
,

以供战争的需要
,

在经济领域里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
,

制订了一些有关的经济法规
,

诸如

《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
、

《关于契约最高价格限制的布告》等等
。

这些法规都具有经济的

统制性 ` 后来
,

德国战败
,

经济崩溃
,

德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缓和各种矛盾
,

不得不对企

业的主要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
,

采取法律手段
,

强制市场经济
,

以保证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
,

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
。

这些经济法规定突破了资产阶级法律中传统

的
“

私法
”

和契约自由原则
,

它 与
“

私法
”

中的民法和
“

公法
”

中的行政法不一样
,

其最大的特点

是具有经济的强制性
。

德国法学家命名这类法规为
“

经济法
” 。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

资本更加集 中和垄断
,

还出现和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
,

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西德
、

法国
、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
,

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
,

加快基础工业的技术改造
,

适应资本主义扩大再

生产的需要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

通过对私有企业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开办企业的办法发展国

家资本主义
。

到 1 9 7 6年
,

这三个国家国有企业净产值平均占全国企业净产值的百分之十二点

九
,

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四点 七
。

而 且
,

这种国有化势头还在进一步

发展
。

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

这种经济形势
,

与产生《拿破仑法典》的

时代大不一样了
,

作为保护私有财产
、

契约自由和以平等为原则的
“

私法
”

—
民法

,

已经不

能完全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
。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要用各种不同的法律形

式对整个经济生活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调整
。

所以
,

作为国家干预
、

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 提高

经济效益的经济法
,

便以普通法律形式 ; 广泛的实施
,

而且得到迅速发展
。

西德从 1 9 4 9年到

1 9 8 2年三十多年里
,

就制定了二千多个经济法规
,

占同期颁布全部法规的百分之七十多
。

还

有日本
,

它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法发展得较快数量又较多的国家
,

日本法务大臣官房

司法法制调查部职员监修的《六法全书》中
,

经济法成为单独的一编
,

分十一章
,

收集 了 22 5



狡

个主要经济法规
,

而其他的经济法则数以千计
。

就是以判例法著称的英国
,

经济法也格外得

宠
。

仅 1 9 81 年就颁布了 56 个经济法规
,

占全年制定 72 个法规的百分之七十八
。

在资本主义国

家里
,

经济法象一个斜坡上向下滚动的雪球
。

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

经济法的发展更为迅速
。

随着无产阶级

专政政权的建立
,

国家管理国民经济成为一种职能
。

国家要改造旧的经济基础
,

大力组织经

济建设
,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

就要用法律手段
,

因而产生了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法
。

苏联东

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立法就是伴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而进行的
,

这些国家最早制

定的法律大多是经济法
。

苏联自 19 2 2年制定苏俄民法典 以后
,

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

要
,

陆续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规
,

在捷克斯洛伐克
,

经济法得到独特的发展
,

该国 1 9 5 8年制

定了《社会主义组织间经济关系法》 , 1 9 6 4年 6 月 4 日正式颁布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

国经济法典》 ,

该法典与《民法典》并列
,

其理论基础和法律体系是
:
社会劳动中发生的关系由

劳动法典调整 , 公民和社会主义组织之间以及公民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由

民法典调整 , 国民经济领导管理和社会主义组织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财产关系由经济法典调

整
。

使经济法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和体系
。

我国建国以来
,

国家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

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全面改造
,

并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也运用经济法对整个国 民经济进行指导
、

计划
、

组织
、

管理和

监督
。

建国伊始
,

觉和国家就很注重经济立法
,

如 1 9 5 0年 3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 国 国

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 ,

同年 12 月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
。

后来
,

由于左倾错误思想

的影响
,

尤其是
“

十年动乱
” ,

法制建设受到很大干扰和破坏
,

经济法也处于停滞和倒退状况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

党的工作重点真正转到经济建

设上来了
,

经济法得到空前的发展
,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

先后制定了二百多个重要的经济法

规
。

目前
,

经济立法方兴未艾
。

上述情况表明
,

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

不是一

个国家一种偶然现象
,

而是有其必然性和普遍性
。

弄清楚经济法的来龙去脉
,

对研究经济法

调整对象提供了依据
。

马克思指出
: “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
。

相反地
,

法律应该以社会

为基础
。

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
、

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 ” ② 法律

关系基础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
,

法律是经济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反映
。

任何国家的

法律都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
,

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制定的
。

经济法是统治阶级在经济领域里

的法律表现
,

是适应经济基础而产生
,

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相应改变
。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不论其表现形式怎样不同
,

其性质都是国家作为外部权力对基于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
。

正如日本法学家金泽良雄所说的
,

经济法

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
,

与社会的主动调节相适应而 由国家权力对经济进行社会调节的法律
。

西

德法学家梅斯特麦克在我国讲学介绍西德经济法时也说
,

经济法就是有关国家领导经济的法

律
。

经济法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 限制经济单位的合同自由和计划自由
,

国家通过制定关于社

会化经济的法律
,

运用国家强制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生活
、

维持社会经济秩序
。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
,

是在民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

经济法虽然沿用了民法的一

些基本原则和调整方法
,

而传统的民法至今仍然是 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经济生活的主要法律形



勺才尸

式
,

有的还有所发展
,

如合同法律制度的扩大
,

对消费者利益用民事法律形式加 以保 护 等

等
。

事实上
,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和经济法是互相渗透互相溶合和互相促进的
。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
,

作为直接反映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就有本

质上的区别
。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
,

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产物
,

是

国家管理经济的一种手段
。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
,

是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
。

社会主义

国家的经济法是一种调整计划商品经济的法律形式
,

是国家领导
、

组织
、

管理和监督经济的

重要工具
,

是国家对国民经济中受计划指导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
,

进行调整
、

管理
、

监督
、

协调
、

鼓励和限制的法律手段
。

其 目的在于按照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

充分调动中央
、

地方
、

经济组织
、

职工四个方面的积极性
,

科学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

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

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性质和任务十分重要
,

这对正确认识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大有帮

助
。

任何法律都有一定 的调整对象
,

反映一定的现实要求
,

规定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

明确一

定的法律关系
。

任何法律调整对象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

不能由主观的随意认定或否定 , 只有

根据客观存在为依据
,

科学地研究
,

以获得正确的认识
,

经济法也不例外
。

根据我国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

又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

多种经济结构交叉
,

多种流通渠道连接都受

国家计划指导的特点
,

结合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的实际
,

我认为我国经济法并不象有些人所

说的那样
,

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
,

而是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
,

这可 以用这样一句 话 加 以 概

括
:
我国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各个经济组织之间以及经济组织内部

,

在计划商品经

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

具体调整对象有如下三个方面
:

(一 ) 国民经济管理中的经济关系

所谓国民经济管理
,

就是国家对生产部门
、

流通部门和其他非生产部门
,

包括工业
、

农

业
、

商业
、

交通运输业
、

建筑业
、

对外贸易
、

金融事业等
,

进行统一集中的组织
、

指导
、

监

督和调节
。

通过计划指导
、

利用价格
、

成本
、

工资
、

利润
、

税收
、

信贷
、

奖金等经济杠杆 ,

通过经济核算
、

经济合同
、

经济责任制以及经济措施进行管理和协调
。

这些方面的关系主要

是纵向关系
,

大多涉及宏观经济的管理和协调
。

经济法在调整这些纵向关系方面的主要内容

有
: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 中央各经济主管部门
、 ’

地方
、

企业
、

职工诸方面的法律地位和

权利义务 , 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 系
、

形 式 和 范

围
;
国民经济管理机关和各种经济组织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等等

。

(二 ) 各种经济组织经济活动 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所谓经济组织
,

主要指企业
,

也包括一些事业单位
,

这些经济组织都具有法人资格
,

也

就是具有独立财产或独立预算
,

进行独立生产经营活动
,

实行独立经济核算
,

自负盈亏
,

统

一计划
,

与责
、

权
、

利紧密结合依法成立的经济单位
,

包括工业企业
、

商业企业
、

交通运物

企业
、

建筑企业
、

金融企业
、

人民公社
、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等等
。

经济组织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关系
,

也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 中形成的分工协作关

系
。

这些关系主要表现在企业之间产销上的协作与联系
;
在商品交换上的协作与联系

,
在承

揽
、

运输方面的协作与联系
。

这些经济组织之间经济上的协作与联系要 以法定方式进行
,

体
’

现双方和多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权利和义务
。

这些经济组织经济上的协作与联系
,

是一种平



行关系
,

也称为横向经济法律关系
,

这些横向经济法律关系虽然沿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

互利
、

等价有偿的原则
,

但它却以国家计划调节为前提
,

是受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

则支配的
,

直接间接地受到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任务的制约
。

因此
,

与一般传统的民事法律

关系有所不同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经济组织的经济关系也将不断发展
,

出现不同部门
、

不同地 区
、

不同行业
、

不同隶属关系
、

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经济协作与联合
。

在生产
、

流通
、

交换
、

分配

各个环节中
,

出现新的结合经济形式
,

也就是各种经济联合体
。

这种新型的经济关系
,

也应

由经济法调整
。

(三 ) 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

所谓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
,

主要是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管理
,

它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有
:

经济组织的权限与责任 , 管理机构与领导制度 , 职工的权利与义务
,
职工的奖励与惩处

等等
。

其中有经济组织领导部门与所属部门之间
、

主要企业与分支机构之间
、

职 能 部 门 之

间
、

生产单位之间
、

生产单位与其他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
。

这些经济关系通常用经济责任制

和内部经济合同的形式加以规定
,

有些企业管理的法规就是调整这种经济关系的
。

这里有经

济组织内部纵向关系
,

也有横向关系
,

而且往往交错在一起
。

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属于

徽观经济的管理
。

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
,

任何法律关系都由法律调整对象所决定
,

以相应的法律

规定为前提的
。

经济法既然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
,

也就有其特定的法律关系
。

经济法律关系

是按照经济法调整的国家机关
、

经济组织以及经济组织内部具有生产经营管理内容的权利与

义务关系
。

它与民事法律关系 比较
,

有其显著的特点
。

(一 )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殊性
。

经济法律关系发生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和各经济

组织的经济活动过程中
,

所以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
,

多半是国家经济管理机关
。

国家经

济管理机关依法在纵向经济管理中产生权利义务关系
,

又体现国家领导经济
、

组织经济和管

理经济的职能
。

这种权利和义务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行为
,

所以不能随便转让和任意放弃 , 这

种经济法律关系由主体的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即可产生
,

规定主体的另一方的行为规则和单独

行为
。

如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下达计划
,

就具有法律效力 , 接受计划的主体另一方就有履行

的义务
。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一的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经济权利
,

当然
,

也因此而承担相应的

义务
,

有权对没有履行国家规定的义务的另一主体可以直接行使强制和制裁手段
。

这种主体

的特殊性表明经济法律关系的特别性
。

(二 ) 经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
。

经济法律关系是一种纵横交叉相互结合的法律关系
。

社

会主义经济关系包括纵向与横向经济关系
,

国家各级经济管理机关 与各个经济组织之间具有

行政性的主从关系
,

这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一个方面
,
另一个方面是不同部门经济组织之间发

生的橄向的经济法律关系
。

横向经济法律关系与纵向经济法律关系有所不同
,

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平等的
,

等价有偿的
。

而纵向和横向经济法律关系往往交叉和相互结合
,

这就使经济法

律关系具有复杂性
,

这种复杂性使纵向和横向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权利义 务 的 争 执

时
,

在处理原理和方法上产生多样性
,

即一般均先由国家机关按行政程序解决
,

行政程序解

决不了
,

再由经济司法机关解决
。

(三 ) 经济法律关系的原则限制性
。

经济法律关系不管多么复杂
,

都受一定原则限制
,



声

,

简讯
.

西花园一庙台子遗址考古发掘喜获硕果

西花园— 庙台子遗址位于湖北随州市的东北

约 4 0华里
,

东北面是桐柏山
、

西南面是大洪山
,

中

间是随枣走廊的一部分
,

这里是古代南北往来的重

要通道
。

西花园

— 庙台子遗址是两个高坡台地
,

中间是 凹地
,

东西相距约 10 0米
。

这次在西花园发掘

4 0 0多平方米
,

在庙台子发掘约 100 平方米
,

共发掘
5 0 0余平方米

。

西花园包涵有屈家岭
、

湖北龙山
、

东周

文化遗存
。

湖北庙台子包汤 有湖北龙山
、

商代
、

西周
、

东周文化遗存
。

西花园遗址发现有屈家岭文化晚期

的房墓 6 座
,

瓮棺葬 8 座
,

湖北龙山文化的灰坑 13

座
,

墓葬 30 余座
,

瓮棺葬 6 座
,

东周墓葬一座
,

此

墓葬式比较特殊
,

头南脚北
,

仰身直肢
,

两手屈折

腹部
,

在距骨架胸腹之上 约20 余厘米处的填土 中发

现有南北一列放置 的属
、

豆
、

盆
、

罐等随葬陶器 四

件
。

另外在人骨架的嘴里含有绿松石块两块
。

湖北龙山文化是此遗址中内涵最丰 富 的 一 部

分
,

总共出土陶
、

石
、

骨
、

玉等质料的 小 件 器 物
6 0 0余件

,

其中完整和能够复原的陶器 30 。余件
。

.

比

较重要的有
,

出土 喇叭形红陶杯 200 余件
,

其中的一

件在腹璧上刻有云 雷纹
,

另有小部分器表涂有红彩
,

这种红陶杯是酒器
,

其数量之多
,

说明当时饮酒风

气之盛
,

间接地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

此外
,

出土陶纺轮20 0余件
,

说明当时纺织手工业的

兴盛
。

其它还出土有玉珠
、

玉 凿
、

玉环等玉器
。

在一

件陶雄的底上刻有护的记号
。

同时在屈家岭和湖北

龙山文化中
,

都出土有捏制的狗
、

鸟等陶塑的小动

物
,

形态皆通真生动
,

栩栩如生
。

在湖北龙山文化

中
,

还发现一处氏族 (或家族 )的墓地
,

己 发捆的 20

多座墓葬
,

排列整齐
,

东西成排
,

南北成行
,

了t 中

有一座在人骨架的腰部随葬半头猪
。

另有一 座成年

女性骨架的东侧埋一小孩的瓮棺葬
,

可能是 一种母

子合葬
,

此种葬式
,

以往比较少见
。

庙台子遗址在商代文化层中出土有两
、

大 口薄
、

“
将军盔

,
形器 以及石镶等生产工具

。

西周文化层出

上有扁
、

豆
、

雌等陶器及 卜甲
。

东周文化层出土完整

的大脚两一件以及铜铁
、

铜刀
、

玉
、

石器 等种
。

这次发掘工作是 1 9 8 3年下学期我校历史系考古

专业 80 级学生的一次田野考古实习
。

通过这次发捆
,

对那东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发展序列
、

文化面 貌和文

化性质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

这里的屈家岭文化与

江汉流域的文化面貌大体相同
,

这里 的湖北龙山文

化
,

带有部分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的色彩
,

这里

的商代文化与郑州二里岗期的大体类同
,

这里 的西

周
、

东周文化也都和中原地 区的大体相同
。

这些发

现
,

为那东北地区提供 了一批极为重要的物质文化

新资料
。

(吴 力 )

这个原则限制就是计划性
。

经济法律关系是在国家计划基础上发生的法律关系
,

这是由我国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决定的
。

经济法律关系体现 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

以计划调节为

主的经济特征
。

在纵向经济法律关系中直接体现了国家计划原则的要求 , 在横向经济法律关

系中
,

各经济组织之间也离不开国家计划的指导
,

各个经济组织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计划
,

经济组织内部更以统一计划为准则
。

因此
,

经济法律关系是两种调节相互结合并以计划调节

为主的经济法律关系
。

(四 ) 经济法律关系之间目的的一致性
。

经济法律关系是以经营管理为内容 的 法 律 关

系
,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

对公有财产的经营管理权
,

必须通过法定

程序确定
。

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受国家委托从事经营管理活动
,

对分管的财产具有占有
、

使用与处分的权利
。

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具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独立经营管理权
。

这些经济

组织之间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

虽然都有各自的经营管理 目标
,

但都以创造和增加社会主义

财富
,

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前提的
。

因此
,

这种经济法律关系具有社

会主义协作的性质
。

经济法律关系之间有统一的经济基础
,

一致的利益
,

共同的任 务 和 目

标
。

它们之间的关系
.

是平等互利和友好的
。

这种经济法律关系之间 目的的一致性
,

要求经济

法律关系主体各方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

都要把维护国家利益作 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基本准则
,

严格遵守
。

经济法调整对象决定经济法律关系
,

经济法律关系体现了经济法调整对象
,

二者紧密联系
.

而 相互一致
,

经济法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和经济法律关系
,

它理应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

第 82 页
。

②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
,

第韵 i一 29 2页
。

2 9


